
关于组织考核期内市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

2016-2017 年度考核的通知 

辖区各校园： 

根据昆明市教育局《关于 2017 年市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年度考核的通

知》文件要求，五华区教育局将对辖区内各校园 2011-2016 年间命名的市级学科

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组织年度考核。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考核依据：《昆明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昆

教【2005】5 号）（见附件 1。） 

二、 考核对象：五华辖区各校园 2011-2016 年间命名的 69 名市级学科带头

人和 94 名骨干教师，共 163 人。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2。） 

三、 考核时限：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。 

四、 考核形式： 

1． 学科带头人填写《昆明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年度考核表》（《昆明市中

小学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管理暂行办法》附件 1）并且打出自评分

数，按照《昆明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年度考核表》各项指标要求撰写

一份履职总结，准备相关佐证材料。按考核表、履职总结和佐证材料

的先后顺序将考核材料装订成册，封面写“XXX 昆明市学科带头人

2016-2017 年度业务考核材料”（一式一份）。骨干教师填写《昆明市

中小学骨干教师年度考核表》（《昆明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

管理暂行办法》附件 2）并且打出自评分数，按照《昆明市中小学骨

干教师年度考核表》各项指标要求撰写一份履职总结，准备相关佐证

材料。按考核表、履职总结和佐证材料的先后顺序将考核材料装订成

册，封面写“XXX 昆明市骨干教师 2016-2017 年度业务考核材料”（一



式一份）。 

2． 学校（单位）根据本校被考核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提供的考核材料

进行考核，在考核表上“学校考核意见”栏给出学校意见和考核等级，

校长签名并且加盖学校（单位）公章。根据本校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

师情况填写《昆明市 2016—2017 学年度市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

动态管理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，纸质加盖学校公章，连同统计表电子版

一并报送至五华区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师训办公室。 

3． 五华区教育局成立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考核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

会，依据各校报送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考核材料进行复评，确定

考核等级后上报昆明市教育局。 

五、其他安排 

1．6 月 13 日下午 17:30 前，请各校将完成校级考核的材料报送至五华区基

础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师训办公室（一楼 102 室）。 

2. 联系方式：陈昆德    63633558 

 

附件： 

1. 昆明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管理暂行办法（昆教【2005】5 号） 

2. 2017 年五华区待考核市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名单 

3. 昆明市 2016—2017 学年度市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动态管理统计表 

 

五华区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

2017 年 6 月 1 日 


